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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农村部印发31省份秸秆综合利用重点任务

 日前，农业农村部下发全面做好秸秆综合利用工作的通知，决定开始全面推进秸秆综合利用工作。通知要求，各省
农业农村部门要编制省级年度实施方案，遴选一批秸秆资源量大、综合利用潜力大的县（区、市），整县推进秸秆综
合利用，推动县域秸秆综合利用率达到90%以上或比上年提高5个百分点。围绕秸秆肥料化、饲料化、燃料化、基料
化和原料化等领域，加快推进秸秆综合利用产业结构优化和提质增效；组建本省秸秆综合利用技术专家组。研发推广
秸秆青黄贮饲料、打捆直燃、成型燃料生产等领域新技术，发布年度主推技术，扩大推广范围，放大示范效应。以下
为通知全文。

 以下为政策原文

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关于全面做好秸秆综合利用工作的通知

农办科〔2019〕20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农业农村（农牧）厅（局、委）： 

 开展秸秆综合利用工作，是提升耕地质量、改善农业农村环境、实现农业高质量发展、绿色发展的重要举措。2016
年以来，部分省（区）开展了秸秆综合利用试点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效。经研究，决定开始全面推进秸秆综合利用工
作，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工作目标

 坚持因地制宜、农用优先、就地就近、政府引导、市场运作、科技支撑，以完善利用制度、出台扶持政策、强化保
障措施为推进手段，激发秸秆还田、离田、加工利用等环节市场主体活力，建立健全政府、企业与农民三方共赢的利
益链接机制，推动形成布局合理、多元利用的产业化发展格局，不断提高秸秆综合利用水平。 

 二、重点内容

 （一）编制年度实施方案。各省农业农村部门要加强对本省秸秆综合利用的规划研究，以全域全量利用为目标，编
制省级年度实施方案，明确不同区域、不同作物秸秆的利用方向，合理布局产业化利用途径、收储运基地，创设秸秆
还田、离田、加工利用等领域配套政策，形成政府推动、市场驱动、主体带动的稳定运行机制。 

 （二）建立资源台账。各省农业农村部门要建立科学的秸秆产生与利用情况调查标准和方法，摸清资源底数，掌握
利用情况，按照分级审核负责制的原则，掌握农作物秸秆的产生量、还田量、离田利用量等基础数据，搭建国家、省
、市、县四级秸秆资源数据平台，为各级政府制定秸秆综合利用政策、规划布局、产业发展等提供支撑。 

 （三）强化整县推进。各省农业农村部门要遴选一批秸秆资源量大、综合利用潜力大的县（区、市），整县推进秸
秆综合利用，因地制宜确定秸秆利用方式，切实做到技术措施有用、工作措施有效、管理措施有力、持续运行有保障
，推动县域秸秆综合利用率达到90%以上或比上年提高5个百分点。鼓励各地统筹利用各类涉农政策，探索建立区域
性补偿制度，提高补偿政策的指向性、精准性和实效性。 

 （四）培育市场主体。各省农业农村部门要坚持政府引导、市场运作的原则，大力培育秸秆收储运服务主体，构建
县域全覆盖的秸秆收储和供应网络，打通秸秆离田利用瓶颈。围绕秸秆肥料化、饲料化、燃料化、基料化和原料化等
领域，发展一批市场化利用主体，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加快推进秸秆综合利用产业结构优化和提质增效。 

 （五）加强科技支撑。各省农业农村部门要充分依托国家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和基层农技推广体系等技术力量，
组建本省秸秆综合利用技术专家组。根据本地农业种植制度，形成适合本地的秸秆深翻还田、免耕还田、堆沤还田等
技术规程，研发推广秸秆青黄贮饲料、打捆直燃、成型燃料生产等领域新技术，总结凝练相关技术的内涵、特点、操
作要点、适用区域等，发布年度主推技术，扩大推广范围，放大示范效应。 

 三、有关要求

 （一）落实工作责任。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是秸秆综合利用的责任主体。各省农业农村部门要按照权责一致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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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实相关单位和主体的责任，将各项任务分解落实到具体单位和主体，协同解决重大问题，努力形成工作合力，建立
齐抓共管、上下联动的工作机制。秸秆综合利用重点县要扎实做好基础工作，统筹整合相关资源，做好县域内秸秆综
合利用主体的服务与管理。 

 （二）注重宣传引导。各省农业农村部门要利用电视、报刊、互联网等媒介，多渠道、多角度、全方位讲好秸秆综
合利用故事，积极宣传重大政策、重要文件、重点活动以及各地涌现的典型案例，提高农民有效利用秸秆的自觉性和
主动性，大力营造全社会关注、关心秸秆综合利用的良好环境。 

 （三）开展模式总结。各省农业农村部门要认真总结各地在实践中形成的创新经验和有效做法，分层次、分环节、
分对象开展经验交流和现场观摩活动，努力提升各地工作水平。相关秸秆综合利用重点县要凝练政策措施、工作措施
、技术措施等方面的经验做法，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县域典型模式。 

 各省农业农村部门要根据《财政部关于提前下达2019年农业转移支付资金预算的通知》（财农〔2018〕125号）和
《农业农村部 财政部关于做好2019年农业生产发展等项目实施工作的通知》（农计财发〔2019〕6号）等文件要求，
落实好各项重点任务，在2019年6月30日前将省级实施方案和重点县名单报送至我部科技教育司，在12月31日前将省
级年度工作总结、县域典型模式、年度主推技术和重点县工作总结等报送至我部科技教育司。 

 联系人：农业农村部科技教育司能源生态处 徐文灏 

 联系电话：010-59192910 

 电子邮箱：kjsnyc＠126.com 

农业农村部办公厅

2019年4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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